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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清研环境”）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清研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情

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清研环境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8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汪姜维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3 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深圳市力合教育有限

公司、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及深圳市力合云记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为 296.00 万元。公司 2022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115.76 万元。 

（二）本次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王小沁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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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需求，2023 年度公司预计新增与关联方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该项交易系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为万年县污水处理厂三期 2 万吨/日扩建工程项目采购公司的 RPIR 工艺包产

品，预计采购金额为 792.04 万元（含税合同金额为 895.00 万元）。公司 2022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15.76 万元。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3 年度，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3年

度原预

计金额 

增加

预计

金额 

2023年度

增加后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22年

度发生

金额 

1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深圳市力合教育

有限公司 
培训费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20.00 - 20.00 - 4.65 

2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院 
技术研发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155.00 - 155.00 51.89 45.00 

3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院 
关联租赁 协商定价 120.00 - 120.00 42.46 66.11 

4 
向关联方 

采购产品 

深圳市力合云记

新材料有限公司 
抗菌液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1.00 - 1.00 0.31 - 

5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江西银龙水环境

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产品销售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 792.04 792.04 - - 

注 ：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价。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发

生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1 
深圳市力合教

育有限公司 
培训费 4.65 20.00 100.00 -76.75 

2 
深圳清华大学

研究院 
技术研发 45.00 200.00 100.00 -77.50 

3 
深圳清华大学

研究院 
关联租赁 66.11 100.00 22.86 -33.8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及双方业务

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测算，但

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

等因素确定，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以上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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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发

生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受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

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等因素影响，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其合理

性，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价。 

二、新增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陶华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下村工业基地大一路东面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建设、设计及咨询；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建筑

装饰工程；绿化工程；工程设备及材料销售；水污染治理；无负压给水设备、

电气设备、阀门、管道的研发、制造、设计、销售（不含特种设备）；给排水

设备、管材及配套产品的销售、安装；污水处理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水泵、电机、不锈钢精密铸件、不锈钢水箱、管道直饮水设备及终端产

品的研发、制造、设计、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销售；

水处理及检测技术、环保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转让；废水及固废的综合利用；环保设备生产、安装和销售；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设备、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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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深圳金达环境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孙

公司。公司董事王小沁为深圳金达环境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

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相关规

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

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

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

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预计金额，后续将在本次审议通过

的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待每次实际交易发生时，由交易

双方根据具体交易内容签署相关合同，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具体合

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进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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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开展。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

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上述交易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战略目标。 

五、相关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新增预计与关联方2023年度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的业务经营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均将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依据，定价明确、合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新增2023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范

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日常关联交易均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定价明确、

合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

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本次董

事会审议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的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及记录、发行人独立董事

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等资料，检索相关关联方的基本工商信息及公

告文件。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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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公司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清研环境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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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新增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新岳                           邱荣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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